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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常設委員會 

 

意見書第6/ II / 2004號 

 

事由：《修改自願中斷懷孕的法律制度》法案 

 

I. 引言 

 

《修改自願中斷懷孕的法律制度》法案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由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交，並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由立法會主席根據

《立法會議事規則》予以接納。 

 

該法案於十月十八日在立法會全體會議上獲一般性一致通過，於同日

被派發給本委員會進行分析，定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前提交有關的意見

書。 

 

委員會分別於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及十一月三日召開會議，政府

代表列席了十月二十九日的會議，給予相應的合作。 

 

II. 概括性審議 

 

1）法案的理由陳述，對本法案的立法政策動機作了適當的闡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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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現行法例（第59/95/M號法令）規定的自願中斷懷孕期間，主要是基於

下列原因： 

- 當孕婦有生命危險，又或繼續懷孕將使孕婦的身體或身體上或精

神上的健康有受嚴重及持久損害的危險時，中斷懷孕的期間延長

至二十四個星期（現在為十二個星期），因為在很多個案中，當發

現這些問題時婦女已處於懷孕的後期； 

- 同樣的理解，亦適用於因胎兒將患有嚴重疾病或嚴重畸形而中斷

懷孕的情況。根據法案的理由陳述，中斷懷孕是為了避免繼續懷

孕至產下在健康上嚴重受損的孩子，可能會傷害懷孕的婦女；而

且在某程度上，亦會對孩子的將來造成傷害。一如對孕婦健康構

成危險的懷孕情況，這裏中斷懷孕的期間亦延至二十四個星期，

因為有些問題，只能從某個懷孕階段起才可進行的診斷中被發現

（一如政府在理由陳述中所引述並作為本修訂案所依據的醫學意

見書所指者）； 

- 至於因侵犯性自由或性自決罪而造成懷孕的情況，有關期限亦延

至二十四個星期，據政府解釋，受害人很多時不會將有關犯罪通

知當局和自己的家人，往往在較後期才被發現懷孕。 

- 法案還規定，當胎兒不能成活時，可在任何時間中斷懷孕。 

 

2）在分析政府所提出論據的基礎上，委員會認為本法案並沒有改變

現行法律尊重生命權和重視生命的價值的精神及原則，法案並沒有修改十

一月二十七日第59/95/M號法令第一條的規定，墮胎仍然屬於刑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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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最高三年徒刑。分析中的法案是基於科學和醫學在產前診斷方面的發

展，並且為了保護孕婦的身心健康及確保將來兒童免受嚴重畸形困擾為前

提和目的而將現行法律第三條 b、c和 d項中獲准中斷懷孕的期間延長。

委員會對法案所作的修改表示認同。 

 

III.  細則性審議 

 

除了上述概括性審議之外，委員會還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一百

一十七條的規定，審議法案中的具體內容是否切合法案的原則。 

 

1）第一條---修改十一月二十七日第59/95/M號法令 

 

第三條---可處罰性之阻卻 

b項 

委員會對該項將中斷懷孕的期間從十二週延長至二十四週的修改沒

有任何異議。 

 

c項 

委員會認為在第三條 c項中加入“經掃描或符合職業規則之其他適

當方法證實”的規定是適當的，因為這樣可以使法律規定更加嚴謹和科

學。另外，委員會認為在該項中增加“對不能成活的胎兒，則可在任何時

間中斷懷孕”的規定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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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項 

關於該項，有議員提出可否將成年和未成年受害人分開處理。政府解

釋，現行法律沒有區分成年和未成年人，現實中成年和未成年婦女均有遭

受性侵犯的可能，因此認? 沒有必要區分。委員會大多數議員對政府的解

釋表示認同，但也有議員對此有保留意見。 

 

委員會亦希望政府能夠解釋，當出現d項所規定的情況時，醫療機構

的運作程序。據政府解釋，當醫院收到以侵犯性自由或性自決為由要求中

斷懷孕的個案時，要求當事人作出聲明並提出中斷懷孕的請求，醫院將有

關情況通知警察當局。 

 

2）第二條---生效 

 

對於法案第二條，考慮到須保護的價值，例如當婦女有必要在法律規

定的情況下中斷懷孕時，不受處罰，委員會認為法律即時生效是恰當的。 

 

3）法案相關問題的討論 

 

（1）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基於十一月二十七日第 59/95/M號法令

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由官方或官方認可的衛生場所作中斷懷孕的手術，又因

法案在理由陳述中只引述了山頂醫院的意見,曾打算徵詢鏡湖醫院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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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之後，政府解釋已徵詢過鏡湖醫院的意見，並在出席委員會十月二十

九日會議時，提供了鏡湖醫院對法案的回覆，鏡湖醫院對法案的修改亦表

示讚同。 

 

（2）在討論過程中，委員會對如何加強母嬰保健工作表示關注。政

府強調，政府一直重視母嬰保健工作，並嚴格執行有關的法律規定，另外，

政府還透露，目前，正與上海醫院合作研究和推行多項母嬰保健計劃，希

望加強對母嬰的保護，另一方面，政府還計劃將進一步完善有關的法律規

定。 

 

（3）委員會還認為，政府應特別關注未成年孕婦的情況，並建立保

障母親身份的機制。 

 

（4）最後，委員會認為應加強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是透過學校及社區

中心開展性教育項目，尤其是針對未成年人的性教育項目，並希望與家庭

利益有關的社團及其他民間團體在這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IV –   結論 

 

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本法案後，獲得如下結論： 

a) 法案已具備提交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和表決的要件； 

b) 建議政府代表列席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以提供必需的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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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四日於澳門 

 

委員會 

 

梁慶庭 

（主席） 

 

張偉基 

 

梁玉華 

 

關翠杏 

 

方永強 

 

區宗傑 

 

吳國昌 

 

黃顯輝 

（秘書） 


